
附件3

威海市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指导清单

（一）生活照料服务

1.助餐，包括上门做饭、送餐等。

2.助洁，包括居家清洁、洗涤衣物、物品整理等。

3.助行，包括协助行走、陪伴外出等。

4.助急，紧急呼叫、紧急转介服务等。

（二）基础护理服务

1.清洁护理，包括洗漱、口腔护理、剪发剃须、助浴等。

2.进食护理，包括喂饭（水）等。

3.排泄护理，包括排尿护理、排便护理、排气护理、留置尿管护理、人工肛门便袋护理、失禁护理、人工取便等。

4.协助和指导翻身、拍背、褥疮预防、叩背排痰、压疮护理、会阴护理、药物管理等。

5.为家庭照护者提供护理技能提升培训和指导等。

服务对象整洁舒适，身体及与身体直接接触的物件上无秽物、无异味、无残渣以及无因不洁导致的感染等。

（三）医疗保健服务

1.临床医疗护理，包括开塞露/直肠栓剂给药、鼻饲、生命体征监测、血糖监测、肌肉注射、皮下注射、造口护理等。

2.建立健康档案。

3.常规生理指数监测。

4.预防保健。

（四）康复服务
1.针对半失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训练，活动训练（床上移动、借助器具移动）、呼吸训练、坐位训练、排便训练。

2.针对失能老年人的翻身训练、维持关节活动训练、排便训练。

3.针对吞咽困难老年人的摄食吞咽康复训练。

4.针对失智老年人的认知训练。

5.针对肢体功能障碍老年人的肢体康复训练、康复护理。

6.针对有心理问题或困扰老年人的情绪调适、睡眠障碍的调整、心理创伤的处理、健康心态的培养、人际沟通和社会适应性辅导。

7.针对有康复护理需要的老年人：肢体活动、良肢位的摆放、体位转移、并发症的预防；帮助有需求的服务对象或家属选择适合其身体残障情况的助行器具（轮椅、手杖、肘杖、腋杖、标准式助行架、轮式助行架、助行椅、助行台等）和生活辅助器具（助听器、配镜、专用餐具等）。

8.普及康复知识、提供康复咨询服务。

康复护理中使用的设备或器材可以是服务机构或社会组织提供，也可以是服务对象自备。使用前应做好安全性检查和清洁消毒，避免发生意外和不必要的感染。

（五）心理支持服务
情感支持及社工介入服务，为服务对象提供亲情关怀服务，根据服务对象需求每天或定期电话联系，了解服务对象情况并作记录，做好与服务对象家属的交流沟通工作，定时向家属汇报服务对象的生活、身体状况并做好记录。生日关怀、节日关怀、法律咨询等服务。

（六）照护评估服务

根据GB38600-2019《养老机构安全基本规范》等，进行能力评估及安全风险评估。根据评估结果及服务对象或家属需求制定照护计划并开展服务，做好沟通及记录。

电子信息化服务

安装智能网关、紧急呼叫器、远程监控等智能设备，动态掌握老人生理及活动情况。

居家上门服务应根据服务对象需求以及服务内容、服务要求确定，服务结束后需对服务对象做留观处理。

应为每一位服务对象建立服务日志，详细记录每次服务情况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服务时间、服务内容、服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处理结果、向服务对象或其家属特别叮嘱的注意事项。

 （八）委托代办服务
代缴费用、代购物品、陪同出行等。

服务方应根据与服务对象协商确定的代办内容，按照双方约定的内容和时间，为其向提供服务。涉及钱财的，应当面点清，避免纠纷。


